[bookmark: _GoBack]北京市大兴区政府采购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参加北臧村镇人民政府物业服务项目的投标人以网上下载方式获取文件，招标文件下载时间为2025年11月5日上午9:30至11月11日下午17:00（北京时间），并于2025年11月27日上午9:30（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28359002][bookmark: _Toc35393790][bookmark: _Toc35393621][bookmark: _Toc28359079][bookmark: _Hlk24379207]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11011525210200029158-XM001
项目名称：北臧村镇人民政府物业服务项目
预算金额：245万元
采购需求：详见附件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bookmark: _Toc35393622][bookmark: _Toc28359003][bookmark: _Toc28359080][bookmark: _Toc3539379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35393623][bookmark: _Toc35393792][bookmark: _Toc28359081][bookmark: _Toc28359004]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2.1  中小企业政策
□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bookmark: OLE_LINK4]■本项目专门面向 □中小 ■小微企业采购。即：即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小微企业制造、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小微企业承接。
□本项目预留部分采购项目预算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对于预留份额，提供的货物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服务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预留份额通过以下措施进行：                  。
2.2 其它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的资格要求（如有）：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 本项目是否属于政府购买服务： 
□否
■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编制且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不得作为承接主体；
3.2 其他特定资格要求：          。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5年11月5日上午9:30至11月11日下午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
3.方式：本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化采购方式，线上下载招标文件。供应商按照规定办理 CA 数字认证证书（北京一证通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后，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持供应商自身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免费获取电子版招标文件，未在规定期限内通过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获取招标文件的投标无效。
4.售价：0 元。
[bookmark: _Toc28359005][bookmark: _Toc28359082][bookmark: _Toc35393624][bookmark: _Toc35393793]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5年11月27日上午9:30（北京时间）
开标时间：2025年11月27日上午9:3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北京市大兴区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三层
[bookmark: _Toc35393625][bookmark: _Toc35393794][bookmark: _Toc28359007][bookmark: _Toc28359084]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35393795][bookmark: _Toc35393626]六、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如涉及的详见招标文件各章对应条款要求。
2.本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化采购方式，线下开标评标。请供应商认真学习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发布的相关操作手册（供应商可在交易平台下载相关手册），办理 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进行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注册绑定，并认真核实 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情况确认是否符合本项目电子化采购流程要求。
CA 数字证书服务热线    010-58511086
电子营业执照服务热线   400-699-7000
数字证书服务热线       010-58515511
技术支持服务热线       010-86483801
2.1 办理 CA 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查阅 “用户指南”— “操作指南”— “ 市场主体 CA 办理操作流程指引”/“电子营业执照使用指南”，按照程序要求办理。
2.2 注册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操作指南”— “ 市场主体注册入库操作流程指引”进行自助注册绑定。
2.3 驱动、客户端下载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工具下载”— “招标采购系统文件驱动安装包”下载相关驱动。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 工具下载”— “ 投标文件编制工具”下载相关客户端。
2.4 获取电子招标文件
供应商使用 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获取电子招标文件。
供应商如计划参与多个采购包的投标，应在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后，在【我的项目】栏目依次选择对应采购包，进入项目工作台招标/采购文件环节分别按采购包下载招标文件电子版。未在规定期限内按上述操作获取文件的采购包，供应商无法提交相应包的电子投标文件。
2.5 编制电子投标文件
供应商应使用电子投标客户端编制电子投标文件并进行线上投标，供应商电子投标文件需要加密并加盖电子签章，如无法按照要求在电子投标文件中加盖电子签章和加密，请及时通过技术支持服务热线联系技术人员。
2.6 提交电子投标文件
供应商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提交电子投标文件，上传电子投标文件过程中请保持与互联网的连接畅通。
2.7 开标
供应商需在2025年11月27日上午9点30分（北京时间）开标当日，由投标单位法人或授权人参加开标会（地点：北京市大兴区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三层）。届时应提供以下资料：1、携带制作电子版《投标文件》的CA证书（钥匙）。2、法人代表授权书1份。以上资料需开标当日现场递交，大兴区政府采购中心不接受现场递交以外的投递形式，供应商采取其他投递形式致使投标无效，大兴区政府采购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现场递交系指供应商将上述资料直接递交给采购中心联系人，并签字确认）。
[bookmark: _Toc35393627][bookmark: _Toc35393796][bookmark: _Toc28359085][bookmark: _Toc28359008]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人民政府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富大街10号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方式：6125310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北京市大兴区政府采购中心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三层
联系方式：010-69231333、69231339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高老师	
电话：010-69231333转208
                                  

 北京市大兴区政府采购中心
                                            2025年11月4日


附件：
采购需求
一、采购清单
	序号
	货物或服务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核心产品）

	1
	会议服务
	1586.39
	平方米
	

	2
	保洁区域
	5350.89
	平方米
	核心产品

	3
	房屋日常养护维修
	8938.5
	平方米
	

	4
	绿化面积
	4408
	平方米
	


项目预算金额：245万元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二、项目背景或简况
北臧村镇政府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天富大街10号，政务服务中心位于天荣街8号，综治中心位于周梨路。建筑面积15042平米,会议室11间，绿化面积4408平米，道路面积5055平米，停车面积3680平米，停车位230个。办公楼6栋。为北臧村镇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及综治中心提供一个安全、舒适、良好的办公环境。 
3、 技术参数要求（技术指标包括性能、规格、材质等，但不能指定品牌）、服务要求
1、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及要求
1.1负责制订物业管理服务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1.1.1定期对办公楼设备设施进行检查。
1.1.2管理制度健全，服务质量标准完善，物业管理档案资料齐全，
1.1.3全体员工着装统一、工作规范，作风严谨，配有相片胸卡，按政府相关文件规定持证上岗。
1.1.4每年进行不少于两次物业管理服务满意率调查，促进管理服务工作的改进和提高。
1.1.5建立应对各种公共突发事件的处理机制和预案，一旦发生，能随时投入运行。
1.2维护和保持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维护
1.2.1建立健全的保洁制度，清洁卫生实行责任制，明确分工和责任范围。
1.2.2每日对保洁服务范围内的区域进行定时清扫，随时维护，保持服务范围内无废弃杂物。
1.2.3每日对楼梯间、公共区域等的门、窗、楼梯扶手、栏杆、墙壁饰面等部位进行擦拭、清扫。
1.2.4制定管理区域内有害生物防治方案，按照政府有关规定，定共用同服务范围内公共区域喷洒、投放灭鼠药、消毒剂、除虫剂等。
1.2.5在雨、雪天气及时对门前“三包”责任区内主路、干路积水、积雪进行清扫;
1.2.6制定公共卫生事件处置预案，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迅速组织人员对办公楼进行通风、清洗和消毒，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客户的宣传，维持正常秩序。
2、 物业管理的服务范围及标准
2.1用户服务管理
2.1.1服务内容:建立完整、清晰、有效的物业服务档案体系并定期更新;建立投诉处理及回访制度并严格执行;每年进行两次公开的物业服务满意度调查并有统计分析;建立并落实用户报修服务承诺制度。
2.1.2服务标准:物业服务档案分类归档并设置保存期限，档案专人管理，有档案借阅制度。有效投诉处理率100%,投诉受理部门及责任部门24小时内回访，回访率100%投诉处理满意率不低于98%;物业服务满意度调查问卷发放率不低于85%，满意率不低于 95%，垂询结果、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应向采购人及使用人公示不少于7天;
2.2 保洁服务
2.2.1服务内容:项目楼内各公共部位的墙面、地面、天花、沟渠、楼梯、扶手、栏杆、铁艺、五金构件、门窗、踢脚、垃圾筒、标识牌、灯具的清洁;外围保洁区域等部位的清洁、消杀服务;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2.2.2服务标准:卫生间无异味，洗手台无积水，镜面与五金件光洁无水印，及时补充纸品;垃圾简外表干净，杂物存放量不超过总容量的2/3，及时清洁除异味;扶手用白纸巾擦拭，无明显污迹;灯具、标识、门窗上无积尘;金属材料上无手印;墙面、地面、天花无污迹;地面上无纸屑、杂物、烟头等垃圾;栏杆、铁艺见本色，无掉色;协助做好垃圾清运记录;遇雨、雪、大风天气时及时清扫积雪、积水和杂物;蚊、蝇、蟑螂等害虫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有完整的作业、检查、整改记录。
2.3 绿化服务
2.3.1服务内容:办公楼外围的绿化带养护。
2.3.2服务标准:绿化带内无杂草;施肥得当，植物生长良好，在生长季内无斑秃干枯、坏死及病虫害情况;及时清除死株;土壤无板结、塌陷，透气性良好;草坪、绿篱、各类乔灌木依其树型修剪整齐，高度适宜，搭配错落有致，外形美观;绿植生长健康，叶部无积尘，修剪更换及时，无枯黄、死亡。
2.4会议服务
2.4.1 服务内容:会场布置、茶水布置、音响布置、器材管理、安全管理、应急管理等
2.4.2 服务标准:会场布置合理规范;茶水添加及时，服务热情到、音箱效果良好。   2.4.3 会议服务人员严格遵守保密制度。
2.5日常养护维修服务
2.5.1服务内容：属于物业本体共用部位及共用设施设备的维护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楼地面、 屋顶、天花、吊顶、墙台面、门窗、楼梯、扶手、各类敷设的管线、雨水井、雨落管、各类公共标识、各类小五金件（如卫生间水龙头、门把手、阀门等）、照明设备等设备设施的管理与维保。
2.5.2服务标准：及时对出现空鼓、开裂、破损的位置进行修补；门窗应保证其完整性和开启的灵活性；定期清掏雨水井；及时补漆、补漏，保证采购人的正常使用；保养及检修记录完整、连续；小修工作不超过24小时，无返工，维修合格率达到100%。
2.6.1上岗人员形象应与项目的定位及档次相匹配，专业技术过硬，责任心强;礼仪培训到位，要求实现全员“文明服务、礼貌接待”。
2.6.2本部分所提及的，要求由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各项服务，除有特殊说明的，其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人工费、工作人员服务费和装备费等计入物业管理费中。2.6.3对于在本章节中未予强调说明的其它服务内容，承包方应参照不低于北京市地方标准《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四级标准的水平提供服务。
2.6.4 服务期内所有消耗的水、电、燃料(气)等由采购人承担。
3、绩效考核
3.1 针对具体的项目，根据甲乙双方签署确认的乙方服务考核指标，每月度按考核指标对乙方进行绩效评估考核。
4.节约型公共机构建设要求
4.1节能管理：夏季空调≥26℃、冬季≤20℃；非使用时段关闭公共区域空调及照明；每月巡查照明，杜绝“白昼灯”“长明灯”；建立建筑能耗台账并季度分析。
4.2节水管理：采用2级以上水效器具；绿化优先使用雨水/中水，采用滴灌/喷灌；会议服务按需供应热水，不主动提供瓶装水，确需时提供小瓶并提示带走半瓶水。
4.3生活垃圾分类：按“四分类”配置收集容器，建立分类清运台账，厨余垃圾“日产日清”；每月开展一次分类宣传与培训。
4.4能耗水耗统计：每月抄表并协助甲方填报《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台账》，超定额时立即排查原因并配合整改。
5. 乙方承诺完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规定。
6. 6.包装要求（续补） 如涉及快递或物资配送，乙方应使用可循环、可降解环保包装材料，并在验收时提供环保说明。
7. 首付款及付款条件
无首付款
7.2逾期付款：甲方收到合规发票后30日内完成支付；逾期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违约金。
8、 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乙方按合同金额5%缴纳（银行保函或转账），验收合格后30日内无息退还。
9.政策性声明
本合同为“小微企业预留合同”，乙方须为小微企业并在履约期间保持身份不变；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甲方自收到发票后30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不得以机构变动、人员更替、政策调整等为由延迟付款。

